

附件

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暨行政技術人員講學研究或進修保證書

茲保證      君遵守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暨行政技術人員講學研究或進修要點之規定，如有違反，願代償還被保人應繳還之薪津及費用，並放棄先訴抗辯權。

號商司公證保
人證保
人保被



名稱


姓名

姓名



負責人

姓名


服務機關及

職稱

性

別








出生年

月日








籍貫



資本金額











住址










服務機關



營利事業

登記證字號








公司或商

號圖記




職稱



所　　　　　在　　　　　　地




出國

事由








前往國家

及地區






與被保險人之關係





































住址















蓋章









































對保人簽章











對保人簽章










身份證字號

附註：

一、由公司、商號保證者，除加蓋公司、商號圖記外，並應由負責人簽名蓋章，其資本額應不低於被保人出國期間

　　所領薪津及費用。

二、由個人保證者，應以同職等以上人員為保證人並由其服務機關加蓋印信證明。

中央研究院  函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九月十五日

人事字第八九一六０二五八九一號

主旨：本院研究人員出國從事三個月以內之短期講學、研究、進修，經各所（處）審查通過後，應於研究人員出國前二星期報院核備，俾便處理其相關權益事宜；三個月以上之出國案，應於出國前三星期報院核辦。所有權益均自核准日起生效，請　查照。

說明：依據本院總辦事處八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第四九八次主管會報決議辦理。

院長　李　遠　哲

中央研究院　函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月十八日

人事字第八九一六０二七四四一號

主旨：本院國防工業訓儲預備軍（士）官出國研習、研究及考察相關規定如說明，請　查照轉知。

說明：本院國防工業訓儲預備軍（士）官出國研習、研究及考察應具備左列條件，並於出國前一個月提出申請。

　　　灱在本院各所（處）服務二年以上。
牞不影響研究工作及經單位主管計畫主持人同意，並經所（處）務會議通過。
犴出國須以業務實際需要，並以國外研習、研究及考察為限，不得進修學位。
犵應簽具保證書，保證如期返國。
玎出國期間至多一年，但得視需要分次申請，出國超過三個月以上者，應先經本院研究進修審核小組審議通過。
甪出國期間如經對方研究單位同意支付全額工作酬金並足夠其生活者，應辦理留職停薪。若對方研究單位無支付工作酬金，可以帶職帶薪方式，亦可支領對方研究單位或國內相關研究單位補助之生活津貼。
院長　李　遠　哲






























